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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變更石門水庫

水源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第 4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5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二、地點：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樓圖資室 

三、主持人：洪召集人曙輝                                 紀錄：邱逢如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簡報：(略) 

六、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考量 87年第一次通盤檢討前都市計畫圖不明確、已有既有建築物及部

分合法建築分佈且 87年一通後始明確劃設水庫保護區並禁止建築，原

則同意本次水庫保護區依坡度及既有建築物檢討變更為保安保護區之

方案及放寬保安保護區內 87 年 8 月 25 日(第一次通盤檢討發布日期)

前存在有實際具生活機能建築物之新建、改建、增建，請業務單位再

檢核保安保護區災害潛勢情形、現況地勢、坡度及既有建築物分佈情

形，以調整變更範圍及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二)原則同意依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書（草案）聚落範圍圖劃設

水庫保護區(特)及保護區(特)，請研提變更方案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條文。 

(三)原則同意本次通盤檢討全區 11處擬定細部計畫區處理原則如下： 

1.已開發細部計畫，應依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內容進行管制。(計 1處，

擬定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石門大霸東側（商一）細部計畫案)  

2.維持原計畫附帶條件規定，並應於本計畫公告實施五年內擬具市地

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如未完成於下次通檢

時變更為水庫保護區、保安保護區或保護區。(計 3處，擬定石門水

庫水源特定區計畫(原部分「住四」變更為「住二」住宅區細部計

畫案、擬定「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石秀灣附近遊樂區自行擬定

細部計畫作業規範」案及擬定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阿姆坪地區(商

三)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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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討變更為適宜分區（如申請人依一通附帶條件於本案部都委會審

定前辦理細部計畫草案公開展覽者，維持原一通計畫附帶條件規

定）： 

(1)依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書之聚落範圍，變更為第一種

住宅區、水庫保護區(特)及保護區(特) 。(計 3處，住(一)、住

(二)及旅(四))  

(2)檢核坡度及現況既有建築分佈情形檢討變更為水庫保護區、保

安保護區、保護區。(計 4 處，商(二)、旅(一)、旅(二)、旅

(三))  

4.請業務單位再研議於原計畫附帶條件規定下是否能比照保護區相關

規定建築。 

七、散會：下午 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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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水庫保護區處理方案（本次提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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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原住民聚落水庫保護區處理方案（本次提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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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附帶條件地區檢討情形（本次提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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